
中国科学院公派出国留学协议书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派出单位）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留学人员）
甲、乙双方在平等、自愿的基础上，就乙方受中国科学院资助和支持的出国留学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乙方本次出国留学执行院公派留学项目，具体如下：
出国期限：    年    月    日——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留学国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留学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留学研究内容计划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甲方的责任和义务
1.对乙方出国留学给予必要的指导，并向乙方提供有关出国留学的咨询和服务。
2.为乙方办理出国留学手续提供帮助和方便。
3.在规定的出国期间为乙方保留人事关系。
4.按照中国科学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，负责乙方留学期间的监督和管理。
三、乙方的责任和义务

1.保证完成第一条所规定的留学计划，并保证在第一条确定的留学期限内学成回国，并回甲方服务至少  3  年。调整工作年限，由甲方决定。经审批同意办理延期的，延期不能超过3个月。
2.未经甲方及中国科学院人事局同意，不得擅自变更本协议确定的留学期限、留学国家、留学身份和留学计划，不得擅自放弃院公派留学身份。

3.中国科学院资助乙方的奖学金生活费中已包含国外医疗保险费用，乙方出国后应按照留学所在国要求及时购买医疗保险。因未购买医疗保险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由乙方自理。

四、违约及违约处理
1.若乙方在第一条确定的留学期限结束后，未按规定回甲方服务（经审批同意办理延期的除外），应向中国科学院退还全部留学资助费用（包括奖学金生活费及出国机票款）。甲方将根据有关规定，有权向乙方提出经济赔偿，追回甲方在留学期间所发工资，要求偿还所有出国费用（含20%违约金），并停止与单位结算清经济、住房关系后，停止乙方公职，必要时，甲方可将乙方违约的事实通知乙方留学所在国的有关部门或个人，或向司法机关起诉，追究乙方的法律责任。
五、其他

    无。
甲方法定代表人

或其委托代理人（签字、盖章）
乙方（签字）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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